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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產業發展諮詢委員會能源審議會 

105年度第 1次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 間：民國 105年 6月 22日（三）下午 2時 

地 點：經濟部能源局 13樓第 1會議室 

主 席：林召集人全能(陳副局長玲慧代理)  記錄：產諮會秘書處陳莉莉 

出席委員： 

陳共同召集人家榮、曾委員佩如、何委員明錦、陳委員于高(曾副司長東

澤代理)、陳委員詩豪、陳委員謙慈、胡委員耀祖、江委員青瓚、陳委員

何家、鄭委員博文、侯委員勃有、陳委員建東 

列席人員： 

中華民國能源經濟學會  王理事長運銘(本會顧問) 

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五所  楊所長豐碩 (本會副執行秘書) 

經濟部能源局油氣組 蔡副組長秀芬、彭科長淑美、林科員姵如 

產諮會秘書處  孫主任明德 

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五所  呂副研究員嘉容、王助理研究員增智 

壹、主席致詞：(略) 

貳、議題簡報：(略) 

參、討論議案：「微電腦瓦斯表推動策略」 

肆、會議結論 

一、 「微電腦瓦斯表推動策略」之推動，應以提前立法、加強宣導、擴大

推廣並與產業結合等策略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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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宣導方面，實為進一步推廣及強制立法的基礎及動力，建議增加預

算，擴大宣導，並與地方政府及瓦斯協會合作，以提高綜效。 

三、 推廣部分，建議由中央規劃設計誘因，以"地方政府競賽方式"辦理，

考量地方區域持性、善用自治法規功能、彰顯施政績效等加強推廣。 

四、 立法方面，建議在 107年完成立法，110年開始實施。因立法後即可

確定國內市場規模，具市場帶領效果。 

五、 用戶提出提前更換為微電腦表之需求，宜事先研擬對策，以為因應。 

六、 建議能源局協調瓦斯協會，協助國內瓦斯公司人力及換裝技術的統

合。 

伍、發言內容（詳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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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能源局  陳玲慧副局長(主席) 

一、 關於裝置微電腦瓦斯表，六都中以臺北市政府最積極；其次，臺北市

產發局副局長亦親自至能源局來了解，希望我們能設法強制用戶裝置

微電腦瓦斯表，甚至考慮在地方自治條例中規範，但又恐與母法抵

觸，目前尚在研議當中。 

二、 本次議題應邀請工業局或技術處共同參與討論。 

三、 能源局所討論者係以安全的遮斷功能為主，過去部長也曾提到三個表

的通訊功能可以共用，因通訊的費用頗高。而基本費的問題並不在今

天的討論範圍。 

四、 天然氣事業法近期已修法通過，將交由審議委員會每 3年檢討費率的

合理性。 

五、 因微電腦瓦斯表無法在從量費計價公式內反應其成本，才產生每月

40 元的基本費收費成本，且其發展方式亦無法適用於智慧電表，兩

者唯一共通點僅是「通訊」的部分。 

六、 本局可與內政部相關單位進行經驗分享。 

七、 瓦斯表換裝攸關用戶安全，將再與瓦斯公司協調。 

成功大學資工系  陳家榮教授(共同召集人) 

一、 今天主要討論具有遮斷功能的微電腦瓦斯表，通訊功能不屬於能源局

的推廣項目。 

二、 基本費目前傳統瓦斯表是每個月 60元，因為微電腦瓦斯表具有的安

全遮斷功能，再增收 40元，一年增加 480元，微電腦瓦斯表壽命十

年，共計多收 4,800元。 

三、 目前標準檢驗局已經有瓦斯表的標準驗證功能。 

四、 依照立法要求，用戶可視需要自行選擇，但要求所有用戶絕對安全很

難達成。 

五、 宣傳推廣的效益頗佳，故經費雖遭刪減，仍需設法爭取經費，持續進

行推廣。且在未強制立法之前，瓦斯業者即應向換裝或新裝用戶明確

說明，提供微電腦瓦斯表的選擇機會，以保障消費者權益。 

六、 微電腦瓦斯表之發展期程宜再縮減，以加速立法期程。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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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贊成研擬區域示範之執行方案一「行政指導」，而執行方案二「示範

補助」恐有公開徵選之問題，不宜採行。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何明錦所長 

一、 過去也曾推行智慧三表，但是成效不彰。 

二、 建研所設置之 Living 3.0系統，即包含瓦斯的洩漏與自動遮斷功能，

也是數萬名參觀者最感興趣的地方，所以顯見並非沒有市場。國內智

慧瓦斯表廠商表示，國內雖然具有製造能力，但是關鍵零組件由日方

掌控，更重要的是其中的通信標準，若欠缺規範，未來將造成推動上

的困難。 

三、 國內廠商具製造能力，但須制定通訊標準及建置產品之安全檢測機

構。 

四、 推廣須考量供應商與用戶之負擔方式。 

五、 住宅法已經公布了。當前可配合智慧建築、社區、智慧城市推動方案，

積極推展（尤其公營住宅、社會住宅等）。 

六、 「微電腦瓦斯表」最終希能產業化，拓展至國外市場。 

七、 名稱可再研究，採用「智慧瓦斯表」或「微電腦瓦斯表」何者較有利

於推動?年長者對「微電腦」瓦斯表較有恐懼感，不如「智慧」友善。 

八、 目前應先釐清微電腦瓦斯表之通訊裝置主要目的是安全考量或為計

價方便，或產業的發展？又因其遮斷閥為外掛式，故若為安全考量即

不需要換表。 

九、 目前本所推動中之智慧綠建築應可與經濟部之智慧三表計畫整合，以

促進國內相關產業之發展。 

太陽光電系統商業同業公會  鄭博文理事長 

一、 瓦斯表具有安全防護角色，微電腦表之優、缺點應再具體宣導。 

二、 臺製表之信賴度、穩定度似仍有進步空間，表商應提供更多信賴方

針，諸如：延長保固、更換服務等。 

三、 未來應將三表（電表、水表、瓦斯表）之共同通信合一檢討，共用通

訊管道，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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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研院綠能與環境研究所  胡耀祖所長 

一、 智慧三表(電表、水表、瓦斯表)的推動有其必要性，對大眾使用上也

應以安全為第一優先。 

二、 裝置的經濟、成本效益分析，可以再清楚些。且瓦斯表的裝置成本、

技術規格等皆須符合國家安規及國際規範。 

三、 外掛式電表一組 2千多元，每個月收取 10元通訊費用應可行。 

四、 電池部分日本的錶耗電量較低，國內可再加強改進。基本上臺灣在機

械製造部分沒問題，主要困難是電子設計方面，建議與工研院資通所

及光電所合作，縮短技術改良時程。 

欣高石油氣(股)公司  陳建東總經理 

一、 臺製的微電腦瓦斯表為 3,300元，通訊子機約 2,450元，合計為 5,750

元，通訊系統透過中華電信傳送，每月費用 10元，建構接受器依照

樓層的高低、內部的格局，一個放置於建物中庭花園，一個放置於中

繼層或頂樓、屋頂突出物、陽台等，各個建物的情況都不同。所以裝

置通訊系統，必須於新建築建造時即與建設公司簽約，裝置有通訊功

能的微電腦瓦斯表。 

二、 目前簽約的大樓約有 155棟，共計 1萬 6千多戶。但是之前裝置的僅

約 3千多戶，大部分都屬新建築才能夠建構完整的通訊系統。 

三、 有些區域的瓦斯公司，十年換表時也改裝微電腦瓦斯表，但是無法建

構通訊裝置。 

四、 用戶不裝微電腦瓦斯表的主要原因，在於微電腦瓦斯表加上通訊子機

的費用將近 6千元，至於每個月基本費 100元(傳統表則為 60元)倒

是其次。 

五、 國產瓦斯表的故障率約 3%。 

六、 國產表有電池耐用度的問題，尤其電池的耗電量更較預期高，所以無

法維持十年。又因安全因素，將電池置於電表內，無法在現場作更換，

必須將瓦斯表拆下、帶回更換電池。本來主管機關希望電池使用年限

能更持久，但事實上是更短了。 

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五所  陳詩豪副所長 

一、 日本很早以前就強制立法推行微電腦瓦斯表，經過將近 20 年的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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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普及率幾乎已達成 100%，僅少數房屋因為屋主行蹤不明瓦斯表

沒有更換。 

二、 我國因為地處地震帶，所以很早就想要導入微電腦瓦斯表，目前要討

論的是我國如要強制立法，應該在 110年或 112年？因為提早立法，

可以提前創造出每年 30餘萬個微電腦瓦斯表的市場需求，帶動相關

產業的發展，所以建議應該可以朝 110年即立法強制裝置。 

三、 立法強制裝置也是僅規定新裝置和屆齡換表的用戶，不應針對既有用

戶全面強制要求更換。因為假設立法完成後，立法院要求 3年內國內

瓦斯用戶全面換裝微電腦瓦斯表，雖然在短期內可創造極大的市場需

求，但對產業界反倒是傷害，因為瓦斯表的使用壽命長達 10 年，3

年後市場將會全面萎縮。所以，建議市場的推動應仿效日本模式，新

裝置與屆齡汰換微電腦瓦斯表者才強制裝置微電腦瓦斯表，以維持較

為穩定的產銷供需環境。 

四、 根據了解，日本表的電池測試確實可以使用 10年。 

五、 國內瓦斯表已將遮斷閥裝置在內，包含水平儀、漏氣偵測、壓力及超

時遮斷等，各項安全功能已極完備。事實上因為國內部分瓦斯公司希

望也能提供用戶更多保全服務，所以希望各項配備一次裝置到位，如

此必須加裝數個偵測器，以致裝置成本大幅提升往往達數千元以上，

造成民眾因為負擔成本過高不願裝置。然而如果僅裝置具有安全遮斷

功能的微電腦瓦斯表，只要每月基本費較傳統瓦斯表提高 40元，不

需要額外增加裝置費用，透過近年來的積極宣導，民眾的接受度也已

大幅提高。 

健行科技大學電資學院  江青瓚院長 

一、 微電腦瓦斯表之推廣，瓦斯公司之配合及積極性占非常重要地位，基

本上瓦斯公司需提供選項，以提高民眾配合意願。 

二、 在使用端除了費用考量外，更重要為微電腦瓦斯表之可靠度。 

三、 以產業面而言，除技術研發、相關認證及市場配套亦應整體考量。 

四、 在宣傳推廣上，建議陳述微電腦瓦斯表與一般機械表之差異，以及目

前市場上各項瓦斯偵測器之功能。 

中華電信研究院  陳謙慈研究員 

一、 經濟部扶持國內產業立意良善，唯目前國產表僅 2家，若僅因扶持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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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家廠商而延期推廣時程是否妥當？個人贊同 110年立法之建議。 

二、 經濟部規劃之方案一、二，個人認同方案一，因為方案二確實會產生

補助不公平之問題。且人命無價，每月僅花費 40元即可獲得保障，

且日本已於 1997年強制立法，我國更應如期推動修法。 

中華民國公用瓦斯事業協會  陳何家理事長 

一、 換表的確是大問題，雖然宣稱電池耐用 10年，但仍有部分電池僅耐

用 7、8年，甚至耐用時間更短。日本表換裝必須送回日本處理，處

理的成本約新表的八成。 

二、 微電腦瓦斯表雖然具有增加家庭安全的功能，但也並非絕對安全，所

以還須加上一個成本約 7、8 千元的警報器(偵測器)，才能達到 99%

的安全。因為裝置的單價偏高，是推動時較大的困擾。 

三、 其次是「復歸」的問題。目前本公司瓦斯用戶約 33萬用戶，若發生

地震，只要 1%(3,300)的用戶，要求公司派員協助將瓦斯表復歸，公

司也將疲於奔命，因為公司全體員工數不到 200名。 

四、 民國 103年國內發生兩起氣爆案，隔年 104年推動安檢、微電腦瓦斯

表就比較容易。 

五、 目前的微電腦瓦斯表功能頗佳，但不含通訊、抄表等功能，且已提供

用戶選擇權。 

六、 立法的原意是保障用戶安全，但補助方案爭議頗多，暫不建議執行。 

七、 有部分瓦協會員建議希將全面換裝時間延後至民國112年或113年之

後，且計劃換表用戶，希於立法通過新裝用戶強制使用電腦表後，再

逐年更換為電腦表。 

科技部自然科學及永續研究發展司  曾東澤副司長 

    未來幾年能源電力有相當的危機，在智慧電表的推動上是否將瓦斯與

電力一起考慮，因為立法委員想到的都是缺電的問題，110 年或 112 年立

法過程中，立法院是否可將兩者整合立法？ 

經濟部能源局油氣組  曾佩如組長 

一、 天然氣用戶 104年底是 331萬戶，位於六都的戶數占 82%，所以六都

是本計畫推動的關鍵重點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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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天然氣事業法是在民國 100年年初通過，至今已滿五年，104年的年

度裝置率 23.3%，即去年每一百戶換瓦斯表的用戶裡，有 23.3 具換

裝微電腦瓦斯表，而 100 年到 103 年這四年平均的年度裝置率只有

8.4%。由於 104年裝置率的跳耀式大幅成長，所以我們認為這是一個

關鍵突破年，亦表示本局於 103年及 104年進行之微電腦瓦斯表之宣

導推廣工作，確具很好的成效。 

三、 其實天然氣與電力是兩部不同的法，推行智慧電表是否需要修電業

法？理論上好像不用。而推廣微電腦瓦斯表明訂在天然氣事業法，所

以是兩部不同的法，有各自的規範。民國 100年(天然氣事業法)母法

第 36條已經規定要推廣微電腦瓦斯表，目前初步規劃民國 110年強

制立法，需修母法第 36條，讓新裝或換裝瓦斯表的用戶都換成微電

腦瓦斯表。 

四、 只有瓦斯表與居家安全有關，其他水表與電表並沒有安全面的考量。

全民強制化、普及化，只限於沒有通訊功能的基本款微電腦瓦斯表，

其一之功能可達到 5級以上地震自動遮斷。根據智庫預估換裝用戶將

逐步成長，估計至民國 110 年微電腦瓦斯表的年度裝置率可以達到

50%，屆時再推動強制立法也是比較好的時機。 

五、 另外，考量行政作業流程所需時程，若明(106)年訂定法條，送交行

政院審議，再送立法院立法通過，以過去之經驗，約需 3年時程。 

六、 上周本局曾赴高雄進行業界溝通工作，會後高雄市消保團體也主動要

求我們提供微電腦瓦斯表的宣導海報，因公部門及消保團體對消費者

較具說服及公信力。因此，方案一以行文的方式要求新建案與公共建

築物優先安裝微電腦瓦斯表之作法，應極具可行性。且政策宣導後瓦

斯公司在執行上也較容易。 

七、 有關用戶要求提前換裝之需求，根據欣中瓦斯公司說明目前都可以受

理換裝。因為機械表購置成本約 1,000元，分 10年攤提，若用戶尚

有 3年使用期限，約尚有 300元費用未攤提，瓦斯公司會與用戶協商

處理方式。 

台灣經濟研究院 王助理研究員增智 

一、 微電腦瓦斯表內有一個鋰電池，而且國家標準局有規定電池的型號與

形式，可以使用大約十年以上，所以不需要另外接電。 

二、 若發生遮斷時，用戶可以長按表上的復歸按鈕，即可重新進行復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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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能源局  彭淑美科長 

一、 微電腦瓦斯表外掛的通訊子機約 2,000多元，瓦斯公司需要另建置資

訊交換的通訊平台，約 700萬元，另外每月還要負擔通訊費用。 

二、 工研院電子所於民國88年至91年間已完成微電腦瓦斯表關鍵零組件

的技術研發，但當時建立的技術沒有完全移轉給業界，故經濟部技術

處目前正進行關鍵零組件的技術能力盤點。 

中華民國能源經濟學會  王運銘理事長(顧問) 

一、 能源局基於用戶及公共安全提出此「微電腦瓦斯表推動策略」，值得

肯定與支持。尤其在人口老化,居家長照的趨勢下顯得特別重要，贊

成以提前立法，加強宣導，擴大推廣並與產業結合等策略推動。 

二、 宣導是要讓用戶「知而選擇，知而支持」，實為推動進一步推廣及強

制立法的基礎及動力，同時亦可減少未來之爭議，爰建議應增加預

算，擴大宣導。 

三、 在推廣部分，不宜以中央直接補助用戶之方式辦理，因其副作用甚大。 

建議由中央規劃設計誘因，以「地方政府競賽方式」辦理，由各地方

政府考量區域持性、善用自治法規功能、彰顯首長施政績效等加強推

廣，同時也可達擴大宣導的效果。(可參考智慧節電計畫之精神)。 

四、 在立法方面，建議在 107年完成立法，110年開始實施。因立法後即

可確定國內市場規模，具市場帶領效果，且產業技術門檻不高，不需

延後立法時程。 

五、 未來(包括立法前和立法後) 可能有些用戶會提出未使用滿 10 年之

機械表提前更換為微電腦表之需求，建議宜事先研擬對策，以為因應。 

六、 建議能源局可事先協調瓦斯協會，協助進行國內瓦斯公司人力及換裝

技術的統合，俾規模較小的瓦斯公司能得到協助，以利未來換裝作業

之順利進行。 

經濟部能源局  陳玲慧副局長(主席) 

今天再次感謝各位委員撥冗出席，各位之建言將納入本策略規劃未來

修正的參考，謝謝。 

散會（下午 4時 30分）。 


